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3-066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为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随着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格林美”）经营规模的增

长，在把控公司整体的合理负债率与稳健经营的基础上，为保证公司生产与经营

的资金足量，有效促进公司经营目标的有效实施，公司因原有授信额度到期以及

新增资金需求，拟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050,000万元的综合授

信，综合授信（含融资租赁）主要用于办理发放人民币/外币贷款、银团贷款、

承兑商业汇票、开立信用证、出具保函、进出口贸易融资、资金交易、融资租赁

等业务，由公司全资下属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格林美（江苏）钴

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上述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1,050,000万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五年，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6.81%。 

2023年4月27日、2023年5月2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拟向银行/融资租赁平

台申请综合授信（含融资租赁）额度的议案》，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含

融资租赁）额度人民币1,050,000万元在上述审议额度范围内。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已经荆门市

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议程序审议通

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开华 

注册资本：513,558.6557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年12月28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栋20层2008

号房（仅限办公）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二次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发；生态环

境材料、新能源材料、超细粉体材料、光机电精密分析仪器、循环技术的研究、

开发及高新技术咨询与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

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普通货运（不含危险品，

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超细镍粉、超细钴粉的生产、销售及废旧电

池的收集与暂存（由分支机构经营）。塑木型材及铜合金制品的生产、销售及废

线路板处理（由分支机构经营）；废旧金属、电池厂废料、报废电子产品、废旧

家电、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纸原料、废轻化工原料、废玻璃回收、处

置与销售（以上经营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废旧车用动力蓄电池的收集、贮存、

处置（以上经营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格林美

全资下属公司。 

被担保人格林美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格林美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1-6 月/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44,129,607,400.43 45,321,032,232.90 

负债总额 23,258,111,918.45 23,891,049,635.32 

净资产 20,871,495,481.98 21,429,982,597.58 

营业收入 29,391,772,691.52 12,939,585,127.11 



 

 

利润总额 1,547,259,021.18 645,770,764.04 

净利润 1,332,497,883.60 554,794,302.8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额度、品种、期限、担保方式以公司及下属公司最终

同银行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在担保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度为2,760,822

万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49.36%；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1,189,142.51万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64.33%，其中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实际提供的

担保余额16,519万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89%）外，

其余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及全资下属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 

包含本次担保，下属公司为公司累计提供担保总额度为2,204,000万元，占公

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9.24%；下属公司为公司实际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679,045万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6.7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不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四日 


